废旧农膜回收与加工及PE化粪池生产项目阶段性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4月，庆阳瑞利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废旧农膜回收再加工及PE化粪池生产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召开了“废旧农膜回收再加工及PE化粪池生产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成立了验收组，验收组由建设单位（庆阳瑞利塑业科技有限公司）、验收监测调查单位（平凉山水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 3 名特邀专家组成。

会前，验收组现场查看了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及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和验收调查单位对本项目“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及对项目污染物监测情况的汇报，验收组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废旧农膜回收再加工及PE化粪池生产项目位于甘肃省庆阳市环县木钵镇高寨村，该项目总投资2868万元。总用地面积9672㎡。项目建设1条废塑料加工生产线及相应配套设施和环保措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1年4月26日庆阳市生态环境局环县分局以（环环评表字（2021)4号）文对庆阳瑞利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废旧农膜回收再加工及PE化粪池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做出了批复，同意项目建设。
（三）投资情况
环评阶段：总投资2868万元、环保投资25万元，占比0.87%；
实施阶段：总投资2654万元、环保投资19万元，占比0.7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项目于2021年7月开工建设，2021年9月建设完成。2022年4月，我公司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承担该项目的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工作。由于疫情影响，PE化粪池生产线在建好后一直处于停产，目前企业只有废旧地膜回收加工生产线在正常运转，因此，本次验收主要针对《废旧农膜回收再加工及PE化粪池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废旧农膜回收再加工生产线及其相关环保设施内容进行验收。待市场好转后，企业重新运转化粪池生产线并配套相关环保设施之后，再对其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核查，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变更内容为:

1.环评计划为工人设置食堂1座，由于工人均为附近村民，离家较近，工人均回家吃饭，因此未设置食堂，无餐饮废水、废气及固废产生。

2.环评中破碎粉尘采用集气罩+布袋除尘器+15米排气筒，经实际调查，破碎机设置于密闭车间内，对破碎机安装喷淋装置，进行湿法除尘措施。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用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用水；

生产用水主要有清洗废水和冷却废水：清洗废水经沉淀后继续回用清洗，不外排；冷却废水主要为循环冷却系统废水，冷却水作为热交换介质，该废水不与原料、燃料及产品接触，冷却过的废水盐分及SS增高，不含有毒物质，水质变化小，经沉淀后，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

生活污水主要为洗漱废水：厂区内设一座防渗旱厕，洗漱废水可直接用于厂区泼洒抑尘，粪污定期清掏用于农田施肥。
（二）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为主要是挤出机、干法破碎机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
（1）有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主要是在塑料颗粒熔融挤出的过程中产生的，要求在热融机上方安装集气罩，集气罩用管道串联，并在管道末端安装引风机，风量为4000m3/h，通过活性炭吸附+光氧催化处理后，通过直径30cm、高15m排气筒排放。

无组织废气：

颗粒物：破碎机设置于密闭车间内，对破碎机安装喷淋装置，进行湿法除尘措施。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标准。
项目未经收集的非甲烷总烃经车间排气扇无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限值要求。
（三）噪声

项目噪声来源于生产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采取基础减震或设置减振支座；在较大噪声源周围和厂界区域进行绿化，阻止噪声向更远处传播等措施来降低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该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有：

（1）一般固废

①杂土、干污泥

杂土、沉淀泥沙产生量按同类项目类比所得，根据物料平衡，杂土产生量为23.5t/a，沉淀泥沙产生量为73.4t/a。沉淀泥沙定期清淘至污泥干化场晾晒后和杂土生活垃圾一起运至四沟门垃圾填埋场处置。

②除尘灰

除尘器收集的灰尘量为1.88055t/a，定期与生活垃圾一起运至四沟门垃圾填埋场处置。

③废滤网

挤出造粒工序使用的过滤网需定期更换，按同类项目类比所得年产生废滤网约0.5吨，网片中余留物质中要为塑料渣，无毒无害，属一般固废，可用塑料桶装收集，由生产厂家回收。

④废包装物

废弃原料包装物（废塑料编织袋），按同类项目类比及建设单位提供资料，产生量约0.05t/a，定期外售。

⑤残次品

根据生产设备厂家提供的资料，塑料筐的不合格品约为产品的0.5%，则不合格品产生量为100个/a（每个按60kg计）6.0t/a，不合格品统一收集后，回收破碎重新生产。

（2）危险废物

①废活性炭

根据经验数据，1kg活性炭可以吸附0.3kg非甲烷总烃，本项目有组织废气处理量为0.855t/a，产生的废活性炭量为2.85t/a，废活性炭属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49。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应由塑料桶装贮存在危废暂存间，并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定期转运处理。

②废UV管

项目配套的UV光氧催化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有损耗，产生废UV管，类比同类型项目，废UV管产生量约2个/a，存放于危废暂存间，统一交由有专门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③废机油、废含油抹布

项目每套机器的维护频次约为4次/a，每次加油量为5kg，项目设2套机器，则项目加油量为40kg/a，根据设备生产厂家提供的实际经验数据，废机油的产生量按加油量的0.1%计，则项目废机油的产生量为0.04t/a。在此过程中，会产生约0.001t/a的废含油抹布，与废机油统一存放于危险暂存间，统一交由有专门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废机油、废含油抹布与废活性炭以及废UV管分开存放，分别注明废活性炭、废UV管和废机油桶区域，以免接触发生二次污染。
四、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非甲烷总烃经活性炭吸附+光氧催化处理+15米排气筒排放，排放浓度可以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破碎粉尘采用湿法除尘措施，未收集的非甲烷总烃通过车间排气扇排放，产生量较小，对环境影响不大。

2.废水

本项目用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用水；

生产用水主要有清洗废水和冷却废水：清洗废水主要来自废旧塑料清洗工序，经沉淀后继续回用清洗，不外排。冷却废水主要为循环冷却系统废水，经沉淀后，全部循环利用，不外排；

生活污水主要有洗漱废水.厂区内设一座旱厕，洗漱废水直接用于厂区泼洒抑尘，粪污定期清掏用于农田施肥。
3.厂界噪声
项目噪声来源于生产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采取减震、隔声、消声等措施后,经检测，厂界噪声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4.污染物排放总量
至本次验收，通过对其产生的污染物进行监测，污染物排放总量低于控制指标，总量达标排放。
五、验收结论
庆阳瑞利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废旧农膜回收再加工及PE化粪池生产项目试运营期间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监测污染物均达标排放。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682号）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验收小组认为本工程基本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建设单位要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加强对环保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3.加强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和处置管理，设立标识牌，建立台账。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1
[image: image1.jpg]JR B AR B S5 in T & PE 4k 3§ 4= 7= 15 B
BB R TR BRI R A REFIER
2o MR

zm EE-

ll-":-
1, M R 45

o AT 48 P2 —m-





